
國立暨大附中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—教職員工每天自主健康管理標準作業程序(SOP) 

 

 

 

 

一天的開始 

出門前自主測量體溫 

1.身體不舒服係指

是否發生發燒(耳

溫 ≧ 38℃) 、 咳

嗽、喉嚨痛、流

鼻水或呼吸道症

狀、嗅覺異常。 

2.落實生病不上班
原則。 

戴上新口罩出門上班 

1.入校時量測額溫，並於
10:00前上傳回報人事室。 

2.消毒(稀釋漂白水)。 

教職員工上班期
間突然感到身體
不舒服，請持續戴
著口罩並到健康
中心確認耳溫。 

上班 

下班回家 

回家後自主測量體溫 

身體不舒服或 

額溫≧37.5℃ 

是 

否 

身體不舒服
或耳溫≧38℃ 

是 

否 

夜間活動 

結束辛苦的一天(睡覺) 

 

1.戴上口罩並立即就醫。 
2.教師必須通知教學組以便處理調代
課事宜。 

3.向人事室(庶務組)請假及向健康中
心回報看診狀況。(學校紀錄與追
蹤) 

4.看診後回家休養。 
5.身體復原且未服退燒藥不再發燒滿

24 小時後，隔天回學校上班，並依
規定於完成請假手續。 

身體確實不舒服

或耳溫≧38℃ 

否 

1.持續佩戴口罩。 
2.立即到健康中心外防疫
專區測量耳溫。 

1.向人事室(庶務組)請假。 

2.教師必須通知教學組以便處理調代課事宜。 

3.學校提供心理支持直到離校。 

4.離校前往就醫。 

5.向健康中心回報看診狀況。(學校紀錄與追蹤) 

6.看診後回家休養。 

7.身體復原且未服退燒藥不再發燒滿 24 小時後，

隔天回學校上班，並依規定於完成請假手續。 

1.戴上口罩並立即就醫。 

2.教師必須通知教學組以便處理調代課事

宜。 

3.向人事室(庶務組)請假及向健康中心回報

看診狀況。(學校紀錄與追蹤) 

4.看診後回家休養。 

5.身體復原且未服退燒藥不再發燒滿 24 小

時後，隔天回學校上班，並依規定於完成

請假手續。 

 

是 

身體不舒服
或耳溫≧38℃ 

是 

否 

1.全校師生除用餐
及飲水外，應全
程佩戴口罩。 

2.建議教職員工每
天每天使用酒精
乾洗手;漂白水消
毒地板;次氯酸水
消毒擦拭講桌、
電燈開關、門
把、每個桌面…等
常接觸之公共區
域。 

3.勤洗手(勤洗手和
戴口罩都很重要) 


